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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科 技 职 业 学 院
枣科职院〔2023〕23 号

印发《心理健康教育四级网络工作机制实施
方案》的通知

各处室、各二级学院，高级技工学校、职教中心学校：

《心理健康教育四级网络工作机制实施方案》已经学校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工作落实。

2023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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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科技职业学院
心理健康教育四级网络工作机制实施方案

为推进我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建设，全面提升心理育人成

效，切实维护广大学生身心健康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生

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（教党〔2018〕41 号）、《关于加

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思政厅函〔2021〕10

号）和《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的

意见》（鲁教思字〔2021〕1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

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育心与育德

相统一，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，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

成长成才规律，建立健全“学校—二级学院（学校）—班级—

宿舍”四级学生心理健康网络体系，细化任务分工，明确岗位

职责，推动形成统一领导、上下联动、运转高效的心理育人机

制，引导学生提高心理健康素质，培育自尊自信、理性平和、

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，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

人。

二、四级工作网络构建

（一）学校层面

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学校分管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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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 组 长：宣传部部长、组织人事部部长、学生工作处（团

委）处长（书记）

成 员：教务处负责人，各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党总支（党

委）书记，学生工作处（团委）分管负责人

下设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

主 任：韩 洁

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：孙 雨 孟 朔

（二）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层面

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组组长：各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党总支（党

委）书记

副组长：各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分管副院长（校长）

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站成员：各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团总支（团

委）书记和专业心理教师

（三）班级层面

各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心理委员

（四）宿舍层面

各班级学生宿舍心理信息员

三、各层级工作职责

（一）第一级——学校层面

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开展工

作，对学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。

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主要工作职责：

1.制定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的总体规划，推进学校心理健康

教育工作体系建设，建立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网络，完善各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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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抓共管机制；

2.推动学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必修课或选修课；

3.加强心理健康工作队伍建设，制定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

教师配备和培养计划；

4.加大经费物资投入，推动建立设施完善、功能齐备、服

务规范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；

5.加强与市文明办、市卫生健康、市公安等部门及精神卫

生专业机构的沟通协作，建立联防联控机制；

6.建立完善严重心理问题及精神疾患学生危机干预工作

体制机制；

7.负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监督、检查、管理、考核。

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工作职责：

1.负责学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，通过宣传栏、报纸、网络、

专题讲座、活动等多种方式宣传、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；

2.对全校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素质测评，建立全校学生心理

健康档案，关注重点学生的心理健康动态，加强心理辅导，做

到心理问题提前预防、及早发现、有效干预；

3.面向全校学生开展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，组织

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，及时向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反馈重

点学生信息；

4.指导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，加强大

学生心理社团的建设和指导；

5.对学校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、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

班级心理委员、宿舍心理信息员等进行培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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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定期组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二级学院（学校）

负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开展个案研讨与专

业督导；

7.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科研工作，为学校相关决策提

供依据、对策和建议。

（二）第二级——二级学院层面

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组和心理健康教育工

作站在其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主要工作职责：

1.建立完善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心理健康工作相关制度机制，

制定工作计划；

2.协助组织学生心理普测、筛查等工作，建好特情学生心

理档案，做好学生心理危机预防；

3.发现心理异常学生，及时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沟通；

4.对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，按照医嘱和学生心理健康服

务中心建议，协商处理相关事宜，并跟进关注学生状况；

5.建立信息收集研判机制，落实好月报告制度，定期开展

学生心理危机情况研判；

6.组织开展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，调动学

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，强化心理健康意识；

7.选拔、培养、使用、管理好心理辅导员、班级心理委员

和宿舍心理信息员；

8.督促和检查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心理健康工作。

（三）第三级——班级层面

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心理委员工作职责：



- 6 -

1.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，按时参加学校、二级学院（学校）

开展的相关培训，掌握常见心理问题和危机识别有关常识；

2.建好班级心理健康档案，组织开展班级心理健康教育活

动，有目的、有针对性地开展团体心理健康活动，向同学宣传

心理健康知识；

3.做好日常心理健康状况摸排和紧急情况汇报工作；每周

向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组报告“班级学生心理

基本情况”，重点是学习、生活、交往、家庭、情感等方面的

影响；如遇紧急情况，应立即向学校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报

告；

4.及时发现和关注有心理困扰的同学，重点关注经历重大

应激事件、情绪行为明显异常的同学，引导相关同学接受专业

老师的服务与指导。

（四）第四级——宿舍层面

宿舍心理信息员工作职责：

1.引导宿舍人员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教育活动；

2.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，主动帮助同学解决日常学习和

生活中出现的心理困扰；

3.及时了解宿舍人员心理动态，定期向辅导员（班主任）

或心理委员反馈；

4.发现心理异常学生，及时向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心

理委员报告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、高度重视。学生心理健康四级工作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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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是建设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基础性工作，各部门和二

级学院（学校）要高度重视，结合学校实际和现有工作基础，

真正把工作网络建好、机制建全、责任落细、工作抓实。建立

重点关注学生台账，开展定期研判分析，并及时排查更新重点

关注学生档案，开展有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，切实维护好

学生身心健康和校园和谐稳定；

（二）明确职责、落实人员。各二级学院（学校）要按照

学校要求，成立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学院（学校）心

理健康教育工作站，明确相关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，选拔责任

心强、工作能力突出的班级心理委员和宿舍心理信息员，切实

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心理健康。

（三）督促检查，确保落实。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负责

指导各二级学院（学校）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站成立及运行，

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五、管理与考核

各二级学院（学校）工作站在本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

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学校将从学院重视和经费支

持程度、工作机制、师资队伍、教育活动、心理危机预防、干

预以及工作实效等方面定期对各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站进

行评估与督导，届时将开展优秀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站、优秀心

理辅导员及优秀心理委员的评选活动。

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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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学校领导班子成员。

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2 日印发

校对：马 帅


